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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项目 用户需求书
（仅供参考模版，请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制定）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

2、项目预算：人民币     万元。

3、项目建设主要内容：
4、项目建设计划工期：

二、总体要求
2.1、投标人应提供已注册品牌制造商原装、全新的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及用户要求的设备。所有设备送至需方指定地点，货到需方后，供方即派出安装调试人员免费安装并调试，能确保设备在正常的使用过程中安全、可靠，并达到有关规定的要求。

2.2 、伴随服务（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内）：全部设备的运输、安装、调试和人员培训、售后服务。

2.3、本项目采购本国生产产品。所有设备应符合中国政府颁布的产品、质量、技术、安全标准及环保标准。
2.4、投标人应提供市场上常见、成熟的设备，不接受特配、专供等字样的设备参与投标。

2.6、投标人须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授权文件和售后服务承诺函。

2.7、所投标相关硬件产品成熟、稳定，产品已上市3年以上（提供相关的买卖合同、或产品合格证书等资料，能反映上市时间），保证正常教学.
2.8、投标人必须确保货物及所有配套件的完整性。对于招标文件没有列出，而对货物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必不可少的且应属于货物配带的部件、配件等，投标人有责任给予补充。

三、招标范围及技术要求

3.1、基本要求
3.1.1、本招标文件要求中，所有带“*”均为重要的要求，投标人需具体响应；投标人在响应投标方案中必须列出具体配置、参数或应答。如果投标人只注明“符合”或“满足”或“有偏差”等字样，将有可能严重影响投标人技术商务评分。

3.1.2、所有货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，无破损，配置与装箱单相符。数量及性能不低于本需求书中提出的要求。

3.1.3、投标人投标时所采用的设备如在实际供货时已经废型（不列入该厂家当时的产品系统），则投标人必须用供货时该厂家的最新产品提供给本项目单位，其性能指标不得低于所投设备，并且价格不变。如果未能按原价提供更高配置的设备，则按违约处理。

3.1.4、合同执行阶段，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，对中标货物的数量作出适当的调整。因货物数量增减引起的价格变动，应以合同的货物单价调整总价，但不超过原合同金额的10%。

3.1.5、本用户需求书如有涉及到产品的具体品牌、型号仅供参考，投标人可选择其他品牌、型号的产品，但投标产品不得低于本表所涉及到的产品品牌、型号的档次、质量、性能。

3.1.6、设备应符合正式颁布的产品、质量、技术与安全以及其他相关标准。所报设备的性能指标，按照报价时厂家公开公布的实际性能指标参数如实填写。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列出具体技术响应方案（如技术参数或具体配置等）。

3.1.7、凡是用户需求书中带“★”号技术参数的条款必须满足，否则将被按为无效投标处理。
3.2、采购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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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建设方案及技术要求
（建设方案要清晰明确，能满足得功能要求，技术水平要符合国家标准或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并具有先进性，产品质量及安全保障措施）
四、商务要求

4.1、交付使用时间要求：

4.1.1、在合同签订后     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、安装和验收。
4.1.2  

4.2、交货地点要求：

4.2.1、投标人须将设备、产品运送到指定地点，其运送的所有费用由投标人承担。

4.2.2、交货地点：用户单位指定地点（应写明具体场地地点）
4.3、付款方式： 
4.3.1、合同款包含项目实施过程的所有含税费用。
4.3.2、项目在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后十天内支付该期合同总价的95％，剩余合同总价5％作为质保金在验收合格满一年后十天内支付。（如果必须要预付款的项目，预付款不能高于合同总价的30%）
4.3.3、付款时间为买方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支付申请的时间（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查的时间）。 

4.4、验收：
4.4.1、投标人必须提供其投标货物执行的制造标准和测试验收标准。

4.4.2、卖方应按有关标准提供货物的包装，并采用恰当的方式将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交货地点，交货给业主（同时，提供货物清单）。

4.4.3、供需双方将依据有关规定，对货物进行验收。

4.4.4、交货时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、测试报告和主要设备材料的原产地证书。

4.4.5、制造商应提供设备制造、检验和验收的执行标准。

4.4.6、投标人应提供有关设备安装和验收的执行标准。
4.5、售后服务：
4.5.1、投标人为其提供的投标货物提供质保期保障，质保期从货物安装完毕经验收合格之日起计起。其中免费质保期不低于三年，免费质保期间，如因施工质量或材料质量造成工程返修，中标人除免费返修外，将视影响外观的程度给予经济处罚；免费质保期后需要进行维修的材料费由使用单位承担，其余由中标人承担。
4.5.2、所有设备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上门保修，即由投标人或原厂家派员到采购人设备使用现场维修。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。
4.5.3、产品使用及技术培训要求……
     其他要求
